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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第67号建议答复的函
赵光红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解决风貌改造墙体装饰物坠落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的建议》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基本情况
为突出石林县城市特色,彰显民族文化,我局在2006年、2008年两次对建成区主要市政道路两侧建筑立面进行风貌改造，在建筑立面上安装了具有彝族文化元素的GRC水泥预制装饰线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装饰线条出现脱落坠落情况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我局于2019年对石林中路、阿诗玛东路、东山路，2020年对阿诗玛北路、莲花路等存在安全隐患的装饰线条进行了拆除，并对拆除后的建筑立面进行了涂料装饰改造。针对石林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建议，在石林岔口片区及长湖路段局部还存在装饰线条安全隐患，2021年初已对石林岔口片区还存在装饰线条安全隐患装饰线条进行拆除。针对这部分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，我局已向县美指办请示建议纳入2020年石投集团进行的风貌改造二期工程，并对建筑立面进行涂料改造，以消除安全隐患。
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
在下步工作中，县住建局将进一步与县美指办对接，与有关部门做好协调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，持续做好风貌改造墙体装饰物坠落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的工作。

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陈丽梅     0871-67786605）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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